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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討論動用旅遊業賠償基金協助旅行社事宜

我們收悉你 2020 年 5 月 4 日的來信，轉達容海恩議員 2020

年 4 月 24 日致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信件 。 就容議員信中有

關將旅遊業賠償基金的部分款項回撥予旅行代理商的建議，本署

回覆如下 。

旅遊業賠償基金於 1993 年根據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 （第 218

章 ）第 32C 條成立 ， 目的是為外遊旅客提供保障 。 外遊旅客如因旅

行代理商倒閉而蒙受外遊費損失或於外遊期間因參加旅行代理商

提供或舉辦的活動而受傷或身亡，可向基金申請特惠賠償 。基金

成立的目的 ， 由始至終皆為保障外遊旅客。 由基金中撥款援助旅

行代理商並不在《旅行代理商條例》的涵蓋範圍之 內 。 如要改變

基金的原有用途，必須先修改相關條例 ，當 中 牽涉改變基金性質

／用途 、 對消費者保障的考慮 、 能否獲立法會批准等問題 。

事實上 ， 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 自 2009 年 7 月已暫停

向旅行代理商收取基金徵費 。 正如上段所述 ， 基金其中－項最主

要的法定用途是向因旅行代理商倒閉而蒙受外遊費損失的外遊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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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提供特惠賠償，鑑於目前嚴峻的經濟形勢，旅客大幅下跌，加
上最近受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，旅遊業面對重大挑戰，我們

更有需要維持基金穩健的財政情況，以應付更多的特惠賠償申請。
將基金款項分發予旅行代理商，定必影響基金結餘，以及基金管
理委員會履行發放特惠賠償的法定責任之能力，更有可能觸發恢

復向旅行代理商收取基金徵費以使基金回復穩健的財政情況 。 更
重要的是，基金的設立旨在保障消費者，單純為了支援業界而貿

然將基金款項分發予旅行代理商實在有違此原意，並不可取 。

早在去年 11 月，旅遊業賠償基金管理委員會秘書已透過香

港旅遊業議會（旅議會）向旅遊業界解釋有關基金的事宜 。 政府亦
已多次透過會面及書面方式，向旅遊業界及相關持份者（包括立法

會議員）指出動用基金向旅行代理商提供資助的建議既不恰當，也
不可行，而有關訊息已廣泛地向旅遊業界發佈 。

然而，政府明白由於本地社會事件和當前 2019 冠狀病毒病
疫情，旅遊業首當其衝受到重創 。 旅遊事務署－直與旅議會和業

界保持密切溝通，共同應對疫情，並聽取和採納意見，推出多輪

措施以紓緩業界的壓力 。 今年，政府已先後透過兩輪「防疫抗疫
基金」推出多個支援旅遊業的計劃，所涉資助總額達 13 億 6,000
多萬元，款額已遠比基金現時的結餘總額為高 。 在支援旅行代理
商及相關從業員方面，第一輪基金推出「旅行代理商資助計劃 」 ，

向旅行代理商發放 80,000 元資助；第二輪基金更推出「旅行代理
商及從業員支援計劃 」 ，向每間旅行代理商發放一筆過 20,000 元
至 200,000 元不等的津貼（金額視乎其職員數目），並向每名旅行代

理商職員和主業為導遊／領隊的自由作業持證導遊／領隊發放每
月 5,000 元的津貼，為期六個月 。 政府相信多項措施可為受疫情影

響的旅遊業界企業及從業員提供適時的支援 。

由於我們已通過多次會面和書面方式，就題述事宜與立法會
議員及旅遊業界溝通及作出回應，亦推出了多項措施支援業界，
我們認為無需再於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題述事宜 。

旅遊事務專員

（柯家樂 翻 代行）
2020 年 5 月 22 日




